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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恒立退 证券代码：000622 公告编号：2025-62

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总裁、财务总监及

职工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于2025

年7月9日分别收到公司董事、总裁龚俊宇女士，副总裁、财务总监吕友帮先生，
职工监事郑旭先生提交的纸质书面辞职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龚俊宇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总裁职务。龚俊宇女士辞任总裁
后，将继续在公司担任第十届董事会董事职务，仍继续担任董事会战略与投资
委员会委员以及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吕友帮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吕友帮先生辞任财
务总监后，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副总裁职务。吕友帮先生将根据公司有关制度，
妥善处理相关工作的交接。

郑旭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监事职务。郑旭先
生辞任监事后，仍在公司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龚俊宇女士、吕友帮先生、郑旭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
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龚俊宇女士、
吕友帮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为保障公司日常生产
经营和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董事会将尽快指定人选代行总裁和财务总监职
责，代理期限自本公告披露日起至董事会聘任新的总裁和财务总监之日止。公
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总裁和财务总监的选聘工作，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郑旭先生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人数，故在公司职工代表大
会补选新任职工监事之前，郑旭先生将继续履行监事职责。郑旭先生原定任期
至 2028年3月9日第十届监事会届满。公司监事会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完成
监事的补选工作【或依法取消监事会设置】。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向龚俊宇女士、吕友帮先生、郑旭先生在担任相关职务
期间为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9日

证券简称：恒立退 证券代码：000622 公告编号：2025-63

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

第五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

期的起始日为2025年6月25日，退市整理期为十五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
期为2025年7月15日。

2、公司股票于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3、公司股票将在退市整理期交易十五个交易日，本公告披露日（2025年 7

月10日）为第12个交易日，剩余3个交易日，交易期满将被终止上市，敬请投资

者审慎投资、注意风险。
4、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5、请投资者、证券公司等市场主体在股票摘牌前及时了结股票质押式回

购、约定购回、融资融券、转融通、深股通等业务。
6、对于将在股票摘牌后至完成退市板块初始登记期间到期的司法冻结业

务，建议有权机关在股票摘牌前通过原协助执行渠道提前办理续冻手续。
2025年 6月 17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送达的

《关于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深证上〔2025〕
595号），深交所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25年6月25日起进入退
市整理期交易。

一、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的证券代码、证券简称及涨跌幅限制
1、证券简称：恒立退
2、证券代码：000622
3、涨跌幅限制：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的首个交易日不实行价格涨跌幅限

制，此后每个交易日的涨跌幅限制为10%。
二、公司股票退市整理期交易起始日及交易期限
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的起始日为2025年6月25日，退市整理期为十五

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为2025年7月15日。如证券交易日期出现调整，公
司退市整理期最后交易日期随之顺延。退市整理期间，公司股票将在深交所风
险 警示板交易，首个交易日无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10%。

退市整理期间，上市公司股票原则上不停牌，公司股票全天停牌的不计入
退市整理期。公司因特殊原因向深交所申请股票全天停牌的，累计停牌天数不
得超过五个交易日。

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深交所将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
终止上市。

三、退市整理期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安排
公司已于2025年6月18日发布公司股票被深交所作出终止上市决定的风

险提示公告。退市整理期间，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的风险提示公告，在最后五个交易日内每日发布一次股票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提示公告。

四、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者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事宜的说明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
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等重大事项。

五、其他重要事项
1、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后，将转入全国股转公司代为管理的退市板块进行股

份转让。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关于退市公司进入退市板块挂牌转让的实施办
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已聘请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办券商，委托其提供
进入全国股转公司代为管理的退市板块挂牌转让服务，并授权其办理证券交易
所市场登记结算系统的股份退出登记，办理股份重新确认及全国股转公司代为
管理的退市板块的股份登记结算、股份转让服务等事宜。

2、请投资者、证券公司等市场主体在股票摘牌前及时了结股票质押式回
购、约定购回、融资融券、转融通、深股通等业务。

3、对于将在股票摘牌后至完成退市板块初始登记期间到期的司法冻结业
务，建议有权机关在股票摘牌前通过原协助执行渠道提前办理续冻手续。

4、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所有信息均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巨潮资讯网、深交所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风险。

特此公告
恒立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0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为科技”或“公司”）于2021年
11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2021年12
月 6日召开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恒为科技（上海）股
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1年 11月 19日、2021年 12月 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82、2021-083、2021-086）。

鉴于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即将届
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相关
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
2021年 11月 18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
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
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2021年12月6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意公司实施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

2021年12月2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
登记确认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所持有的2,760,030股（未经公司权益分
派调整）已于2021年12月28日以非交易过户的形式过户至公司持股计划证券
账户。

根据《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标的股票权益分三期解
锁，自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
票过户至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解锁时点分别为自公司全部标的股票过
户至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满 12个月、24个月、36个月，每期解锁的标的股
票比例分别为30%、40%、30%。

公司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 48个月，自持股计划草案经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
算。

二、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情况及存续期届满前的相关安排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630,042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1968%。
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理委员

会”）作为管理方负责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事宜，公司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
后至存续期届满前，管理委员会将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市场情况择机处置
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三、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交易限制

公司2021员工持股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股票买卖相关规定，在下列期间不得买卖公司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五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
的，自原公告日前十五日起至最终公告日；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五日内；
3、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

生之日起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止；
4、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不得买卖公司股票的期间另有新的规

定的，则以新的相关规定为准。
四、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变更及终止
（一）存续期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48个月，自全部标的股票过户至员工持股

计划名下之日起算。存续期满且未展期的，员工持股计划自行终止。
（二）公司发生实际控制权变更、合并、分立
若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或发生合并、分立等情形，公司董事会将在情

形发生之日起5个交易日内决定是否终止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三）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
存续期内，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须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 2/3

（含）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四）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
1、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满后自行终止；
2、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满后，当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资产均为货币资

金时，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3、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1个月，如持有的公司股票仍未全部出售

或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持有人，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 2/3以上
（含）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4、如因公司股票停牌或者窗口期较短等情况，导致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
公司股票无法在存续期上限届满前全部变现的，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
持 2/3以上（含）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
期可以延长。

五、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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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即将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截至2025年7月9日，公司财务总监郭彦岐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

股份合计7.9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增持金额合计301.02万元。本次增
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基于对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
对公司股票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同时为维护广大股东的利益，提振投资者的
信心，公司财务总监郭彦岐自2025年4月9日起3个月内（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允许增持的期间除外），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
公司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自愿增持公司股
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截至2025年7月9日，公司财务总监郭彦岐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
份合计7.9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增持金额合计301.02万元。具体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人员：公司财务总监郭彦岐先生。
（二）本次公告前12个月内增持主体增持情况：实施本次增持计划前，增持

主体未持有公司股份。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公告之前12个月内未披露过增
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财务总监郭彦岐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股票

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同时为维护广大股东的利益，提振投资者信心，计划自
2025年 4月 9日起 3个月内（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不允许增持的期间除外），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资金规模不低于300万元，不高于450万元，增持价格
不超过47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自愿增持
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2025年7月9日，公司收到郭彦岐先生出具的《关于增持超讯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通知》，截至2025年7月9日，其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合计79,300股，增持资金合计301.02万元。具体
如下：

序
号

1
增持主体

郭彦岐

本次增持前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0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00

本次增持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79,300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05
公司财务总监郭彦岐先生本次增持金额已超过其本人计划增持的资金规

模下限，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已全部实施完成。
四、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本次增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本次增持计划体现了增持主体对于公司的信心，不构成对投资者的投

资建议。
特此公告。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603322 证券简称：超讯通信 公告编号：2025-038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66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1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1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17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5年 5月 20日的 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

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数为基数分配利润和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66元（含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 629,538,
080股，扣减同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4,966,400股，实际参与分配
的股份数为 624,571,680股，以此为基数计算，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1,221,730.88
元（含税）。

（2）差异化分红送转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

除息参考价格：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得出。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仅涉及现
金红利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其它形式的分配方案，因此公司流
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624,571,680×0.066)÷629,538,080≈0.0655元/股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655）÷（1+0）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1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1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1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

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
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
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马冰冰、谷峰兰、常州重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常州中
旭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
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066元；

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0.066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
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
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
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
（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的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该通知规定计算纳税，
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0.0594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94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
（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
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
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
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94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
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
低于 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
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
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
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每股0.066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22-86996186
特此公告。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603135 证券简称：中重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1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证券代码：002746 证券简称：仙坛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6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5年 7月 9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通知已于 2025年 7
月3日以通讯、书面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寿纯先生主
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7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7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山东仙坛仙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仙

坛仙食品”）增加注册资本15,000万元，以满足仙坛仙食品业务发展的需求。本
次增资完成后，仙坛仙食品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7,600万元增加至32,600万元。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002746 证券简称：仙坛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7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全资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增资事项概述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9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同
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山东仙坛仙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仙坛仙
食品”）增加注册资本15,000万元，以满足仙坛仙食品业务发展的需求。本次增
资完成后，仙坛仙食品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7,600万元增加至32,600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本次增资事项已经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和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增资事项不
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本次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山东仙坛仙食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12MA3C0UP04N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企业住所：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沁水工业园崔山大街288号
法定代表人：刘吉峰
注册资本：17,6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5年11月25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家禽屠宰；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包装装潢

印刷品印刷；饲料生产；饲料添加剂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食用农产品初加
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生物饲料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二）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76,251.64
74,575.70
1,675.94

166,002.35
-5,565.84
-6,109.24

截至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75,610.21
72,384.38
3,225.83

37,217.93
1,549.90
1,549.90

（三）出资方式及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公司以自有资金向仙坛仙食品增加注册资本 15,000万元。本次增资完成

后，仙坛仙食品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7,600万元增加至32,600万元。本次增资前
后，公司均持有仙坛仙食品100%股权。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是为了满足仙坛仙食品未来业务发展的需求，符合公司未来战略

发展规划。本次对全资子公司增资，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
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增资后，公司仍持
有仙坛仙食品100%股权，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0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披露信息所有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月度及季度经营数据
与定期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现时经营状况作参考。

一、公司2025年1-6月房地产出租情况

省份

江苏

浙江

安徽

陕西

山东

湖南

广西

云南

湖北

江西

四川

吉林

海南

天津

河北

上海

贵州

青海

内蒙古

福建

出租物业数量

2024 年
半年度

40
17
15
7

13
6
5
6
8
4
5
2
1
4
2
2
2
1
2
3

2025 年
半年度

43
18
14
7

15
6
5
6
8
4
6
2
1
4
2
3
2
2
2
3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3,997,787
1,618,168
1,258,300
659,454

1,398,763
502,482
455,455
571,450
732,139
355,429
529,525
254,609
111,582
306,382
209,880
156,575
175,541
196,568
190,313
261,872

可 供 出 租
面积（平方

米）

2,367,025
982,556
757,816
385,042
797,493
302,847
275,109
345,273
448,183
219,414
331,589
143,126
64,961

192,237
118,375
110,699
111,307
123,759
109,587
154,975

出租率

98.06%
97.38%
98.16%
99.75%
96.17%
93.78%
99.43%
98.55%
99.12%
97.25%
97.57%
99.61%
96.98%
98.71%
99.82%
93.00%
99.71%

100.00%
98.50%
99.86%

二季度租金收
入（元）

889,219,910
398,221,702
228,134,064
175,319,382
201,710,223
99,318,906
73,330,593
93,168,458

151,379,710
68,576,697
84,079,575
51,858,654
40,028,151
70,773,497
49,619,916
44,822,014
32,886,511
51,247,306
23,768,601
49,845,388

年度累计租金收入（元）

2024年半年度

1,632,907,590
745,202,379
430,011,675
308,743,132
359,650,176
203,410,904
128,803,997
162,883,055
266,975,806
131,975,487
135,280,564
89,053,714
84,104,637

124,681,721
86,588,078
68,982,181
56,604,140
45,387,515
38,236,966
73,183,649

2025年半年度

1,766,641,660
795,439,532
462,995,393
344,596,574
399,963,461
201,125,151
145,073,827
183,189,149
302,148,015
137,659,341
170,316,430
101,067,656
81,253,964

139,206,294
98,492,089
89,214,316
65,363,947

100,884,726
45,935,586
97,872,639

辽宁

河南

宁夏

重庆

广东

山西

甘肃

新疆

合计

4
3
1
4
3
3
1
2

166

3
4
1
5
3
3
1
2

175

299,107
332,799
100,225
503,520
254,970
328,309
123,752
220,262

16,105,218

154,892
201,810
59,475

301,929
161,489
189,258
70,373

132,075
9,612,674

98.27%
99.92%
95.85%
92.14%
95.72%
99.35%

100.00%
98.61%
97.77%

44,158,412
69,829,013
19,908,202
44,334,100
45,429,831
72,476,729
32,368,328
57,042,758

3,262,856,631

119,102,462
79,619,183
39,183,519
77,890,829
70,124,676
89,350,978
55,362,525
92,659,872

5,795,961,410

85,308,086
129,599,699
39,594,818
88,191,608
91,383,453

142,396,681
63,852,915

109,888,483
6,478,655,493

注：1、上海包含上海新城控股大厦B座办公楼出租情况。

2、租金收入包含租金、管理费、停车场、多种经营及其他零星管理费收入。

3、2025年 1-6月公司商业运营总收入为 69.44亿元（即含税租金收入），包

含：商铺、办公楼及购物中心的租金、管理费、停车场、多种经营及其他零星管理

费收入；2024年同期公司商业运营总收入为62.12亿元（即含税租金收入）。

4、出租率为2025年6月30日当日商业物业出租情况。

二、公司2025年6月份经营情况

6月份公司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 14.93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60.71%；合同

销售面积约19.64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下降62.60%。

1-6月累计合同销售金额约103.30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6.15%，累计合同
销售面积约133.50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下降59.08%。

6月份公司合同销售金额及销售面积分区域情况如下：
省份

江苏

山东

天津

广东

重庆

浙江

福建

湖北

河南

贵州

其他

合计

6月份销售金额（万元）

43,068
22,464
21,600
9,281
8,237
7,968
7,386
4,695
4,199
4,156

16,288
149,342

6月份销售面积（平方米）

61,855
29,734
16,976
9,931
9,332
6,959
5,926
9,770
6,598

12,309
27,056

196,446
三、公司2025年第二季度销售及竣工情况

省份

江苏

山东

二季度销售面积（平方
米）

165,899
91,569

半年度销售面积（平方
米）

331,973
153,858

二季度竣工面积（平方
米）

399,070
59,969

半年度竣工面积（平方
米）

704,758
59,969

湖北

天津

广东

河南

重庆

浙江

福建

贵州

安徽

湖南

山西

云南

江西

新疆

陕西

四川

河北

广西

其他

合计

50,117
54,909
40,924
31,612
41,170
30,751
23,605
24,266
16,590
18,681
6,353

12,947
14,436
6,711
6,117
7,681

10,048
8,580

14,344
677,310

107,623
102,828
91,462
81,818
63,505
47,940
41,996
36,329
36,186
31,682
27,478
26,736
26,303
24,164
20,078
19,630
17,686
14,357
31,377

1,335,009

223,586
100,728
43,992

124,507
-
-
-
-

105,374
64,683
63,525

-
32,978

407,434
54,854

188,741
95,442

-
218,580

2,183,463

223,586
100,728
43,992

124,507
89,607

-
-
-

105,374
64,683

116,635
-

32,978
407,434
54,854

333,383
95,442

-
218,581

2,776,511
四、公司相关财务融资情况
1、2025年第二季度，公司已偿还境内外公开市场债券10.67亿元。
2、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的合联营公司权益有息负债合计为 25.82亿

元。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二五年七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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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徐州弘泽元天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
息一致。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获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的一致行动人徐州弘泽元天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弘泽
元天”）与广东晟粤创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晟粤创
智”）的协议转让事项已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并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受让方晟粤创智承诺在转
让完成后的十二个月内不减持本次协议转让所受让的公司股份，现将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本次协议转让基本情况
2024年9月13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弘泽元天与晟

粤创智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弘泽元天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向晟粤创智转
让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9,446,344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9月1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协议
转让部分公司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及相关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股份过户登记变动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

认书》，上述协议转让股份已于2025年7月9日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合计过
户数量19,446,344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6.85%，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过户完成后，晟粤创智成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位列
公司第三大股东（前两大股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协
议转让前后股东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转让前所持股份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变动股份
数量
（股）

本次转让后所持股份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李建国

弘泽元天

晟粤创智

合计

83,775,037
52,103,829

0
135,878,866

29.49%
18.34%

0%
47.83%

0
-19,446,344
19,446,344

0

83,775,037
32,657,485
19,446,344

135,878,866

29.49%
11.50%
6.85%

47.83%
注：1、自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至股份过户日，因公司实施股权激励事

项，公司总股本由 281,831,071股增加至 284,083,084股。上述表格中占总股本
比例以转让股份过户日的公司总股本284,083,084股计算所得。

2、上述表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因四舍五入
计算造成。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协议转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2、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关联交易，不存在违反
相关承诺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
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
情形。

3、转让双方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等关于股东减持限制、信息披露、减持额度等规定。受让方晟粤创智承诺在
转让完成后的十二个月内不减持本次协议转让所受让的公司股份，包括承诺期
间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事项产生的新增股份。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

书》。
特此公告。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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